
附件：

全区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和“综合一窗”

受理平台运维服务项目支付方式

第一期：合同签订生效后收到发票之起日的 30 日内，甲方向乙

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 %。

第二期：服务期开始 7 个月后，经中期服务质量验收合格后，收

到发票之日起的 30 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 %。

第三期：乙方服务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以实际服务期按日

计算费用（每日费用为合同总价÷365 天），收到发票之日起 30

日内，支付实际应付总额扣除第 1 期和第 2 期已付款后的余额。

第三期服务费=每日费用×实际服务天数-（第 1 期已付款+第 2

期已付款），如实际服务天数不足 292 天（365 天×80%），需退

还不足部分费用，退还费用=（292 天-实际服务天数）×每日费

用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%。


